
教育学院班级管理评比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加强教育学院班级管理规范化建设，营造优良的班风、学风

和院风，激发班级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调动各班级自我管理、自

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积极性，促进班级全面发展和学生综合素质提

升，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教育学院全体在校班级，涵盖班级思想建设、学

风建设、日常管理、活动开展、安全卫生等各项班级管理工作，全

体班级须积极参与评比，服从评比安排。

第三条 核心原则

1、公平公正原则：评比标准统一、流程公开、结果公示，接受

全院师生监督，确保评比过程和结果客观公正；

2、全面考核原则：围绕班级管理各方面，兼顾思想、学习、纪

律、卫生、活动等维度，全面评价班级管理成效；

3、激励导向原则：以评比促提升、以表彰树标杆，鼓励各班级

争先创优，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4、实事求是原则：评比过程中严格核查相关材料和实际情况，

杜绝弄虚作假、虚报瞒报，确保评比结果真实有效；

5、动态发展原则：结合学院班级管理实际，适时调整评比标准

和细则，确保评比工作贴合班级发展需求。

第四条 组织管理



1、学院成立班级管理评比工作小组，由学院党支部书记任组

长，学工办主任副组长，辅导员、班主任为成员，统筹负责评比工

作的规划、组织、审核、监督及结果审定等工作；

2、辅导员、班主任负责所带班级的评比材料上报、日常表现记

录，配合工作小组开展评比核查工作；

3、各班委会协助班主任做好班级管理工作，整理上报评比相关

材料，确保评比工作有序推进。

第二章 评比内容及评分标准

班级管理评比实行百分制，主要涵盖思想建设、学风建设、日

常管理、活动开展、安全卫生 5个维度，具体评分标准如下（总分

100 分）：

第五条 思想建设（20 分）

1、班级思想政治教育常态化，每学期至少开展 2 次主题团日、

思想政治学习等活动，每次活动有计划、有记录、有总结，完成良

好得 8-10 分，基本完成得 4-7 分，未开展不得分；

2、班级学生思想积极向上，无违反思想政治纪律、传播不良信

息、参与邪教组织等行为，无相关违纪情况得 6-7 分，出现 1 起轻

微违纪得 3-5 分，出现严重违纪不得分；

3、班级凝聚力强，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无打架斗

殴、欺凌等现象，师生评价良好得 3-3 分，出现不团结现象酌情扣

分。

第六条 学风建设（25 分）

1、课堂纪律良好，学生无迟到、早退、旷课现象，上课认真听



讲、积极互动，出勤率 98%以上得 8-10 分，90%-97%得 4-7 分，低

于 90%不得分；

2、学生学习态度端正，按时完成作业、积极参与课程实践，无

抄袭、作弊等学术不端行为，表现优秀得 6-7 分，基本良好得 3-5

分，出现学术不端行为酌情扣分；

3、班级学习氛围浓厚，主动开展学习交流、技能提升等活动，

每学期至少开展 1次学习类活动，效果良好得 5-8 分，未开展或效

果不佳酌情扣分。

第七条 日常管理（20 分）

1、班级管理制度完善，班委会职责明确、工作高效，能积极配

合学院、辅导员开展各项工作，表现优秀得 6-7 分，基本合格得 3-

5 分，工作不力酌情扣分；

2、学生遵守校规校纪和学院各项管理规定，无夜不归宿、违规

使用电器等违纪行为，无相关违纪得 6-7 分，出现 1起轻微违纪得

3-5 分，出现严重违纪不得分；

3、班级信息传达及时、准确，学生按时完成学院布置的各项任

务，无拖延、遗漏情况，表现良好得 3-6 分，出现拖延、遗漏酌情

扣分。

第八条 活动开展（15 分）

1、积极参与学院组织的各项文体、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活

动，参与率高、表现突出得 6-8 分，参与率一般得 3-5 分，不参与

不得分；

2、每学期至少自主开展 1 次班级特色活动（如文体、学习、志

愿服务等），活动有计划、有成效、有记录，完成良好得 4-7 分，



未开展或效果不佳酌情扣分。

第九条 安全卫生（20 分）

1、班级所属宿舍卫生良好，日常卫生、定期检查合格率

100%，无卫生不合格宿舍得 8-10 分，合格率 90%-99%得 4-7 分，低

于 90%不得分；

2、班级学生安全意识强，无安全隐患、安全事故发生，严格遵

守宿舍安全、校园安全等规定，表现良好得 6-7 分，出现安全隐患

未及时整改得 3-5 分，发生安全事故不得分；

3、班级公共区域（教室、卫生区）卫生整洁，值日生履职到

位，无杂物堆积、卫生死角，表现良好得 3-3 分，卫生不达标酌情

扣分。

第十条 加分项与扣分项

1、加分项（累计加分不超过 10分）：

（1）班级或班级学生获得校级及以上表彰、奖励的，每项加

2-3 分；获得院级表彰、奖励的，每项加 1-2 分；

（2）班级自主开展的特色活动获得学院认可、推广的，加 2-3

分；

（3）积极参与学院应急处置、志愿服务等工作，表现突出的，

加 1-2 分；

（4）班级学风建设成效显著，期末学业合格率、优秀率位居学

院前列的，加 2-3 分。

2、扣分项（累计扣分不设上限）：

（1）班级出现学生违纪、学术不端、打架斗殴等行为的，每起

扣 3-5 分，情节严重的扣 10分；



（2）卫生检查多次不合格、经提醒仍不整改的，每次扣 2-3

分；

（3）未按时上报评比材料、弄虚作假、虚报瞒报的，扣 5-10

分；

（4）不配合学院、工作小组开展评比工作的，扣 3-5 分。

第三章 评比流程

第十一条 评比周期

班级管理评比分为学期评比和年度评比：

1、学期评比：每学期末开展 1次，综合本学期班级各项表现，

确定学期评比结果；

2、年度评比：每年年底开展 1次，综合两个学期的评比结果，

确定年度评比结果，作为年度评优评先的核心依据。

第十二条 评比流程

1、自主申报：各班级在评比周期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对照评

比标准进行自我评分，整理相关佐证材料，提交至辅导员处；

2、初步审核：辅导员、班主任对所带班级的申报材料、日常表

现进行初步审核，核实相关情况，提出初步评分和评价意见；

3、小组核查：评比工作小组对各班级的初步评分进行核查，通

过实地检查、资料查阅、师生访谈等方式，核实评比内容的真实

性，确定最终评分；

4、结果公示：最终评比结果在学院官网、班级群等平台公示 3

个工作日，接受全院师生监督；公示期间有异议的，可向评比工作

小组提交书面申诉，工作小组在 3 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回复；

5 结果通报：公示无异议后，评比工作小组正式通报评比结



果，颁发荣誉证书及奖励。

第四章 评比等级与奖惩办法

第十三条 评比等级

根据最终总分，将评比结果分为四个等级：

1、优秀班级：90分及以上，比例不超过全院班级总数的 25%；

2、良好班级：80-89 分；

3、合格班级：60-79 分；

4、不合格班级：60分以下。

第十四条 奖励措施

1、对评为“优秀班级”的，授予“教育学院优秀班级”荣誉称

号，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班级专项奖励经费，用于班级活动开

展；

2、优秀班级、良好班级的班主任、辅导员，在评优评先、绩效

考核中给予加分，优先推荐参与校级优秀班主任、优秀辅导员评

选；

3、优秀班级的学生干部，优先推荐参与校级优秀学生干部、优

秀团员等评选，综合素质测评给予加分；

4、对年度评比优秀的班级，优先推荐参与校级优秀班级评选，

树立班级标杆，推广其班级管理经验。

第十五条 惩处措施

1、学期评比不合格的班级，予以通报批评，责令班主任、班委

会制定整改方案，限期 1个月整改，整改期满后进行复查；

2、年度评比不合格的班级，取消班级及班级学生当年评优评先



资格，班主任、辅导员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

3、评比过程中弄虚作假、虚报瞒报，或拒不配合评比工作的班

级，取消评比资格，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追究班主任及相

关学生干部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制度解释

本制度由教育学院班级管理评比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实施细则

评比工作小组可根据本制度，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

评比实施细则，明确评分标准的具体操作流程和佐证材料要求。

第三条 生效日期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原有相关班级管理评比规定与

本制度不一致的，以本制度为准。

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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